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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2 年第十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

专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22 年第

十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第十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京市项

目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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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第十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2 年第十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政部《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8〕

28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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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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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发行债券额度

为 4.9亿元，发行期限为 7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 

1.项目概况 

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已于 2020 年 9月 18 日取

得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核准南京临航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建设的批复》（宁经管

委行审投资(2020)96 号），同意核准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

房项目(该项目编码为:2020-320156-47-02-553995)。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禄

口街道来凤路以西、千帆路以南。项目具体四至边界由国土、规划部门确定。主

要内容及规模:新建安置房及其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97111.01 平方米。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和具体建设方案由规划部门审定。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82837.98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核准南京临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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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开发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建设的批复》

（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20)96 号），项目业主为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1Q592Y5M 

法定代表人 宛如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7年 8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17-8-25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166 号（江宁开发区） 

经营范围 城市开发、土地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建筑安

装工程施工；房屋建筑、房屋拆迁；保障房建设与管理；

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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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核准南京临航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建设的批复》

（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20)96 号） 

（2）《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南京市江宁区2018年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第 51 批)实施规划的批复》（苏自然资挂〔2020〕206 号）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2032011500001278）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5202100390 号）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520211008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3 地块安置房项目已

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 

1.项目概况 

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已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取得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经

管委行审投资(2019)34 号），同意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

(该项目编码为:2019-320156-47-01-537197)。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江宁

区横溪新市镇规划六号路以东、七号路以南、三号路以西、八号路以北。具体占

地面积及四至边界由规划、国土部门依据有关规定核定。项目建设内容:拟新建

复建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建筑面积约 24万平米。项目具体建设方案和总建筑面积

由规划部门审定。项目计划总投资 172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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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临航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19)34 号），项目业主为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1Q592Y5M 

法定代表人 宛如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7年 8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17-8-25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166 号（江宁开发区） 

经营范围 城市开发、土地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建筑安

装工程施工；房屋建筑、房屋拆迁；保障房建设与管理；

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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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

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临航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19)34 号）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5202050047号） 

（3）《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20115201710647号） 

（4）《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20115201710648 号） 

（5）《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20115201710649 号） 

（6）《不动产权证书》（苏（2021）宁江不动产权第 0059083 号） 

（7）《不动产权证书》（苏（2021）宁江不动产权第 0059086 号） 

（8）《不动产权证书》（苏（2021）宁江不动产权第 0059158 号） 

（9）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

号：10261(2021)第 0028 号） 

（10）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

号：10261(2021)第 0029 号） 

（11）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

号：10261(2021)第 0046 号） 

（12）《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南京市江宁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

2019 年度第 10 批次(18 挂)建设用地土地征收的批复》（苏政地[2020]4009 号） 

（1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1932011500001029） 

（1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5202105201301） 

（1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52021052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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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520210514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已取得

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新城佳苑安置房三期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城佳苑安置房三期项目。南京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南京禄口空港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新城佳苑经济适用房

三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22]44 号），本项目与

该批复所记载项目为同一项目。南京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

局批复：同意你单位实施新城佳苑经济适用房三期项目（项目代码：2205-320156-

89-01-495224)。项目地点位于南京空港经济开发区汉韵路以北、皓月路以南、

乾清路以西、堤顶东路以东。具体占地面积及四至边界由规划资源部门依据有关

规定核定。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包括新建经济适用房及其相关附属设施，总建筑

面积约 124542.21平方米，并购置安装相关设备。项目具体建设方案和总建筑面

积由规划部门审定。项目计划总投资 85000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南京禄口

空港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新城佳苑经济适用房三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22]44 号），该项目业主为南京禄口空港新城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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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禄口空港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1N0WUB8N 

法定代表人 熊克豹 

注册资本 109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6-11-24 

营业期限 2016-11-24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路 666 号 2幢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技术服务及咨询；市政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管理及养护；城市开发、土地成片开

发与经营；建筑安装工程；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经济

项目、综合信息、旅游开发；人才交流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停车

场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12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新城佳苑安置房三期项目已

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办理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高新管复

[2022]7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新城佳苑安置房三期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

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目。根据南京江宁滨江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江宁滨江管委复[2021]10 号）批复：为了有效解决江宁组团及部队

的拆迁安置工作，有助于滨江开发区内居民生活居住环境条件的改善，有利于人

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则同意你公司实施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

政配套工程项目（项目代码：2103-320115-89-01-123798）。项目位于江苏省南

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内，花园路以南，中元路以东，如练路以北，景明街以西。

用地面积约 20 公项。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面积以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核定为准。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包括，本次工程分为建筑工程、公园绿地工程、市政道路工

程三大类，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807369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11269 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 296100平方米。建筑工程共分为 A、B、C、D、E、F 六个住宅

地块以及社区中心、幼托用地、公交场站三个地块。其中，A 地块用地面积

25780.0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3734 平方米。B 地块用地面积 44259.46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80526平方米。C地块用地面积 4241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6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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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D地块用地面积 25501.6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2662平方米。E地块

用地面积 26014.8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6880平方米。F地块用地面积 29916.1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2156平方米。社区中心地块用地面积 2100.06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315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315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0000平

方米（含公园绿地地下室)。幼托用地面积 5400.15平方米，按照 12班幼儿园规

划建设，规划总建筑面积 735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 3750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为3600平方米。公交场站地块用地面积 3595.1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200

平方米，全部为地上架空建筑，架空层作为停车场。本次工程还需建设地块周边

的公园绿地,共 7 块，总面积 19035.45平方米；地块周边及地块之间的 6条市政

道路，市政道路面积约 152523.04平方米。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和具体建设方策

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批（备）。项目建设工期为 2021 年 10月至 2024 年 11月。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576266.34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

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滨江管委复[2021]10 号），该项目

业主为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751299007E 

法定代表人 谈永国 

注册资本 511506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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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03-06-14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东路 118 号 

经营范围 高科技产品、经济园区的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

化工程及相关经济信息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投资水务

产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开发、投资、规划、经营、管

理；水利工程建设及水利设施的维护；水利工程施工；

产业投资，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住房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

配套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

政配套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江宁滨江管委复[2021]9 号） 

（2）《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分析报告技术咨询意见》 

（3）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

政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滨江管委复[202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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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通知书》

（宁规划资源方案[2022]00576 号） 

（5）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

字第 320115202200614 号） 

（6）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

第 320115202200068 号） 

（7）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苏 2022

宁江不动产权第 0043610 号） 

（8）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苏 2022

宁江不动产权第 0043615 号） 

（9）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苏 2022

宁江不动产权第 0043617号） 

（10）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320115202200188 号） 

（11）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320115202200188 号） 

（1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320115202200189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目已取得立项

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五）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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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根据南京

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办理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

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高新管复[2022]7号）批

复：为进一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推动区城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

质，同意你单位实施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

目代码：2202-320115-89-01-275402）。该项目是原高家边小区二期复建房及配

套设施工程（宁园管宇（2010）125 号）后续建设项目，因建设主体变更，由南

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该项目地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前溪以南、高家边路以北、维康路以

东、格致路以西。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包括新建安置房住宅小区、幼儿园、地下车

库、社区配套及小区内部道路广场、绿化等。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24.576 万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6.6145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为 7.9615万

平方米，约 1800 户数。项目具体实施方案按规定向江宁区相关部门报批（备）。

项目总投资约为 187000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办理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该项目业主为南

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057993840N 

法定代表人 易诗福 

注册资本 174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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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2013-01-24 

营业期限 2013-01-24至 2033-01-23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东路 118 号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装

饰工程的施工；园林绿化；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销

售；企业投资及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商业管理；商务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屋

拆迁；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管理及相关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

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江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办理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高新管复

[2022]7号）； 

（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

第 320115202200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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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家边小区二期 B 组团（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

程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下属江宁区，共 5个棚户区改造发债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为 1,103,104.32 万元，其中：资本金 598,104.32 万元，拟使用

专项债 505,000.00万元，其中 2021 年已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40,000.00万元，

本次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49,000.00 万元，使用后续期间债券募集资金

416,000.00万元。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预期土地出让收入等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期内融资

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营收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

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能够合理保

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试

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预〔2018〕28 号）等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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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雨花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147040496700 的《营业执照》，

于 1999 年 3月 5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

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

业务。会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

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已通过年检。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

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过

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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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

负责实施相关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

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

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

应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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